源政办字〔2017〕120号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成品油是重要战略物资和日常必需品，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产生活和环境保护。为进一步加强成品油监管，促进质量提升，保障社会供给，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监管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字〔2015〕194号）、市成品油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监管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淄油管字〔2015〕3号），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国土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环保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安监局、县规划局、县气象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消防大队等部门单位加强沟通协调，及时交流信息，组织联合执法，会商重大案件，研究解决成品油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单位之间要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加强信息交流。

二、强化全过程监管。进一步建立健全加油站和运输企业、车辆、人员全过程监管体系。县经信、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加油站，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运输企业、运输车辆、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建立完善数据库，夯实市场监管基础。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假冒伪劣、黑窝点、黑作坊和未获得油品运输许可、证照不全的企业(车辆、人员)从事油品运输等违法行为。推行油罐铅封、电子锁、车辆动态监控，严厉打击加油站点、油罐车及运输途中非法掺杂、调和、更换油品等违法行为。建立健全企业进销台账、质量溯源和赔付制度，建立运输企业、车辆、人员登记台账，载明油品名称、等级、来源和流向信息等内容。县经信部门要按照国家成品油质量升级总体方案，及时下发油品质量升级通告，确保按照国家油品质量升级时间要求全面供应升级油品。县环保部门要做好三级油气回收治理工作，确保油气回收装置正常运转。县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测、风险监测，提高油品质量监督抽查覆盖率，增加抽检频次，对加油站监督检测要达到每年100%全覆盖。县税务部门要加大对成品油经营企业的纳税监管，严格规范纳税行为，坚决杜绝偷税、漏税行为。加强对购销组分油、燃料油的发票管理，严厉查处以虚假标注、变换名称、私改用途等手段偷逃税及骗取退税的违法行为。严查其他商品开具油品发票以及虚开、乱开发票等行为。落实日常检查、监督抽查、风险监测、执法打假等常态化监管措施，建立生产经营异常单位名录，建立社会有奖举报制度。

　  三、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成品油联合监管机制，履行政府监管主体责任，并对本辖区成品油监管工作负总责。

　　四、加强企业自律。生产和经营企业对油品质量负主体责任。经营企业必须从合法渠道购进合格油品，不得从没有生产许可证企业或不具备成品油批发资质的企业购进油品，不得非法掺杂、调和、更换油品，做到诚信经营。

　　五、严格执法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执法追责，加强与司法机关的信息沟通、重大案件会商和移送衔接，严禁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加强联合执法、联合办案，深入打击犯罪源头，深挖、缉捕、严惩违法犯罪的幕后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分子。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强化责任追究，对油品监管工作不落实、查处不力、整治不到位的予以通报批评，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依法追究责任。

六、加强舆论宣传监督。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微博、网络等媒体和渠道，对成品油市场整治、油品质量提升工作进行大力宣传，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和社会监督氛围。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提高责任意识，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和方式，共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认真总结宣传严格管理、守法经营、诚实守信、质量升级的先进典型，树立我县成品油市场良好形象。

　　附件：部门工作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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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经信部门：负责牵头成品油质量升级、加油站综合整治和油品供应保障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及时下发《成品油质量升级通告》，严格成品油流通领域市场准入初审，督促成品油零售企业建立完善进油台账。
（二）县公安、消防部门：公安部门负责运用刑事司法手段查办成品油违法犯罪案件。在坚持自办案件的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联合行动，依法办理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移交的违法犯罪案件。负责加强汽油公共安全管理，严厉打击利用散装购买汽油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消防部门负责消防审核、验收审批手续初审，确定加油站是否符合消防安全布局；负责检查消防安全隐患，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站点进行处置等。
（三）县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加油站用地是否符合土地使用要求，负责对违法占地加油站点的行政处罚。
（四）县住建、规划部门：负责加油站是否符合城乡规划、建设要求，是否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依法查处未经规划、建设许可违法建设的加油站点，依法拆除未经规划许可的各类设施。
（五）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运输企业、车辆、人员和运输过程监管。加强对成品油交通运输企业、车辆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监督检查，规范成品油运输过程管理，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查处运输过程中违法行为。
（六）县环保部门：负责加油站的环评和环保验收手续，依法查处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加油站，责令补办手续或停业整改。负责组织对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油罐防渗改造工程进行验收、检查。加强对伪劣成品油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防止因伪劣成品油处置造成二次污染。

（七）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油品质量监管。加强对加油站成品油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严厉查处有证无照经营、销售质量不合格成品油和侵犯商标专用权等违法行为。加大成品油质量抽检力度，加强加油站的计量监督管理，查处计量违法作弊行为。
（八）县安监部门：负责安全生产、危化品经营许可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做好成品油经营单位成品油升级改造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和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资质审查，督促经营单位依法完善安全生产手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严防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九）县气象部门：负责加油站防雷装置的审核、验收。负责对已安装的防雷装置进行安全检测，对存在防雷安全隐患的加油站责令整改。

（十）县国税、地税部门：负责加强成品油税收日常监管，定期开展成品油经营企业税收专项检查，严厉查处偷逃税等违法行为。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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